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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完毕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达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 579,885,3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1.56%，无一致行动人。 

●创达集团本次质押其持有的 105,000,00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5%，占创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18.11%），用于对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

次可交换债券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本次股票质押后，创达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534,5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6.74%，占创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92.17%。 

●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比例超过 8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控股股东拟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创达集团于 2022年 12月 2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创达集团拟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86号）。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的通知，获悉创达集团已将其持有的部分



股份完成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创达集团已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10,5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创达集团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将该部分股份

划转至创达集团与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

立的“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预备用于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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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创达集团无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达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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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885,300 61.56 429,500,000 534,500,000 92.17% 56.74% 0 0 0 0 

合计 579,885,300 61.56 429,500,000 534,500,000 92.17% 56.74%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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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达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股份质押用于为创达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

付提供担保。创达集团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

权发生变更。 

4.创达集团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5.若后续出现履约保障比例波动到预警线或平仓线时，创达集团将积极采取

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 

6.创达集团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创达集团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为偿还有息债务，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为经营回款及下属公司分红。 

7.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虎林市解放西街北检察院东侧宝润香林里 1号楼 1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 孙立志 

成立时间 2010年 8月 16日 

注册资本 6,010万元 

经营范围 
对工业、农业项目的投资；粮食收购、加工、销售；食品（米、面制品

及食用油）批发、零售；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



得经营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非法理财、集资、放贷、吸储

等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销售；货物

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货物运输代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谷物种植。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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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31

日/2021年度 
222.59 152.60 46.94 124.43 69.99 64.79 0.86 0.76 

2022年 9月 30 日

/2022 年 1-9 月 
215.66 145.90 45.91 127.62 69.76 54.31 0.70 6.36 

注：2021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2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2022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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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股股东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尚未实际发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发

行前，控股股东无债券发行情况。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将根据后续实际

发行情况确定，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控股股东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5）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经营、履约情况正常。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回

款及下属公司分红，并可以通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等，不存在偿债风

险。 

8.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最近一年不存在与公司发生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

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的情况。 

9.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目前，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比例已超过 80%，本次控股股东

股份质押是为创达集团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暂

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若后续出现履约保障比例波动到预警线或



平仓线时，创达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

提前还款等。 

创达集团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尚未实际发行，公司将持续关注该质押事项及

可交换债券发行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